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香港遥距营商计划资助指引 

 

在「防疫抗疫基金」下，创新科技署推出「遥距营商计划」，以支援企业在疫情期间继续营运和提

供服务。计划透过快速批核，资助企业采用资讯科技方案，开拓遥距业务。 

 

一、 资助范围 

 

 计划涵盖以下 12 个与遥距营商有关的资讯科技方案类别： 

• 网上营商 

• 网上接单和送递、智能自助服务系统 

• 网上客户服务和推广 

• 客户数码体验升级 

• 数码支付／流动装置零售管理系统 

• 线上／云端财务管理系统 

• 线上／云端人力资源管理系统 

• 遥距文件管理、云端储存及远端存取服务 

• 网上会议工具 

• 虚拟团队管理和沟通 

• 网络安全方案 

• 其他线上／度身订造／云端业务支援系统 

 

*申请项目应在签订资助协议后一个月内开展，并在六个月内完成。 

 

二、 申请条件 

 

申请人须符合以下条件︰ 

• 持有有效商业登记证的独资企业/合伙企业/私营 (非上市公司、法定机构，或接受公帑资

助的非政府机构) 有限公司 

• 在 2020 年 1 月 1 日前已经开业,  

• 于提交申请时在香港有实质业务，而该业务须与申请项目相关 

• 相关企业 (即为不同法人，但由相同人士 [追溯最终至属自然人身分的股东] 分别持有 30%

或以上拥有权的企业) 会被视为同一企业。申请者提交申请时，须在申请书表明是否有

任何相关机构曾申请或曾获计划资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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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 资助金额 

 

每间申请企业只能提交一份申请，可一并提交三个资讯科技方案，每个资讯科技方案的资助

额最高为 10 万港元，总额资助最高可获 30 万港元。 

 

*相关企业(即为不同法人，但由相同人士分别持有 30%或以上拥有权的企业) 在计算累计资

助上限时会被视为同一企业。 

 

四、 申请所需文件 

  

就申请遥距营商计划而言，您需要提供以下资料： 

1. 商业登记证副本或法团业务开业通知以证明开业日期 

2. 最近期的注册处的周年申报表副本（Form NAR1） 

3. 持有申请企业 30%或以上拥有权的个别人士的身份证副本 

4. 在香港营运的实质业务证明文件副本 

(例如： 最近三个月的发票/收据、最近期的审计账目、利得税税表及利得税评税通知书) 

5. 显示员工信息的文件副本 (例如：强积金供款记录、工资支付记录) 

6. 银行对帐单 

7. 报价单副本 (须显示竞投者的详细联络资料) 

8. 已签署的诚信及不合谋报价/投标确认书副本 

9. 审计费用的报价单 (如适用*) 

 

*获批资助额超过 3 万港元的项目可把审计费列入项目开支，上限为 3 千港元。 

 

五、 申请期限 

 

是项资助的申请期限为 2020 年 5 月 18 日（星期一）上午九时 至 2020 年 10 月 31 日（星

期六）下午六时。 

 

六、   申请流程 

 

计划透过网上系统接收和处理申请。香港生产力促进局收到申请后，会查核其资格及作初步

评核，处理时间大约 10 个工作天。 

 

合资格的申请将由「遥距营商计划评审委员会」考虑。评审准则包括建议项目与申请企业的

业务是否相关、推行细节和预算是否合理、服务供应商的相关技术能力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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七、 资助拨款 

 

如申请获批，企业于签订资助协议后可获发放 30%的资助金额。 

当项目完成后，企业须于两个月内提交下列文件，以获取余下资助金额。 

1. 项目最终报告，当中指明项目已经完成，并载有项目开支摘要及项目成果； 

2. 项目成果证明 (例如顾问报告、交付收据、照片等)； 

3. 开支项目的付款发票及相应的收据副本；及 

4. 经审计的项目收支表 (适用于获批资助额超过 3 万港元的项目) 。 

 

八、 签发审计报告及资质申请服务 

  

 本所是香港注册的执业会计师事务所，可以为您就遥距营商计划申请的资讯科技方案进行核

证工作、编制及出具经审计的项目收支表。 

 

 除了上段所述会计师签证（审计）服务外，本所也可以协助客户办理申请资助。本所可以提

供下列服务： 

1、 就申请资助计划提供咨询及建议；及 

2、 协助填写及递交申请表格。 

 

资料来源: 香港生产力促进局 

 

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，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.kaizencpa.com  或通过下列

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： 

电邮： info@kaizencpa.com  

电话： +852 2341 1444 

手提电话：+852 5616 4140, +86 152 1943 4614 

WhatsApp, Line 和微信： +852 5616 4140 

Skype: kaizencpa 

 

https://www.kaizencpa.com/chs/
mailto:info@kaizencpa.com

